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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財務顧問

簽署日期：二一七年五月

聲	 明
　　本公司全體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書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並對本報告書中的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本公司全體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承諾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
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者被中國證監會立案調查的，在案件
調查結論明確之前，將暫停轉讓其在該上市公司擁有權益的股份。
　　中國證監會和其他政府機關對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決定或意見，均不表明其對本公司股票的價值或投資者收益的實
質性判斷或保證。任何與之相反的聲明均屬虛假不實陳述。
　　本次交易完成後，本公司經營與收益的變化，由本公司自行負責；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資風險，由投資者自行負
責。
　　本公司提醒投資者注意：本報告書的目的僅為向公眾提供有關本次交易的實施情況。投資者如欲瞭解更多信息，請
仔細閱讀《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修訂稿）》以及相關文件，以做出謹慎
的投資決策。
　　投資者如有任何疑問，應咨詢自己的股票經紀人、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釋	 義
在本報告書中，除非文義載明，以下簡稱具有如下含義：

本	報告書 指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實施情況報告書

報告書草案（修訂稿） 指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修訂稿）

陸家嘴、陸家嘴股份、本公
司、公司、上市公司 指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蘇鋼集團、交易對方 指 江蘇蘇鋼集團有限公司

標的公司、蘇州綠岸 指 蘇州綠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標的資產 指 蘇州綠岸95%股權，以及交易對方持有的蘇州綠岸債權

產權交易標的、標的股權 指 蘇州綠岸95%股權

標的債務、目標債權 指 根據蘇鋼集團與蘇州綠岸《債務確認及償還協議》確認的蘇州綠岸欠蘇鋼集團的債
務，計168,500.00萬元

佳灣公司 指 上海佳灣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繫上市公司全資公司

佳仁公司 指 上海佳仁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佳二公司 指 上海佳二實業投資有限公司，繫上市公司全資子公司

華寶信託 指 華寶信託有限責任公司

安心信託計劃 指
華寶信託-安心投資20號集合資金信託計劃，信託計劃優先級委託人，出資
447,577.0215萬元，佳二公司作為信託計劃劣後級委託人，出資202,475.31925萬
元。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資產重
組、本次重組 指

上市公司下屬全資公司佳灣公司及以上市公司全資子公司佳二公司作為劣後的
華寶信託-安心投資20號集合資金信託計劃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聯合競得蘇州
綠岸95%股權，交易總金額為852,527.66萬元，其中蘇州綠岸95%股權成交價格
為684,027.66萬元，佳灣公司和安心信託計劃代蘇州綠岸向蘇鋼集團償還債務
168,500.00萬元

《信託合同》 指 《華寶信託-安心投資20號集合資金信託計劃信託合同》

《產權交易合同》 指 本次交易中由佳灣公司和安心信託計劃與蘇鋼集團擬簽署的《上海市產權交易合
同》

《承諾參與競買協議》 指 本次交易中由佳灣公司和安心信託計劃與蘇鋼集團擬簽署的《承諾參與競買協議》

《地塊開發項目備忘錄》 指 陸家嘴與蘇州高新區管委會簽署的《關於蘇州綠岸地塊開發項目的備忘錄》

《股權交易事宜備忘錄》 指 陸家嘴與蘇鋼集團簽署的《關於蘇州綠岸股權交易相關事宜的備忘錄》

上交所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

獨立財務顧問、海通證券 指 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錦天城律師 指 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

《重組管理辦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2016年修訂）

《26號準則》 指 《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6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
組》（2014年修訂）

《財務顧問業務指引》 指 上交所《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信息披露工作備忘錄－第二號	上市公司重大資產
重組財務顧問業務指引（試行）》

《上市規則》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4年修訂）

元、千元、萬元、億元 指 人民幣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億元

註：本報告書中部分合計數與各加數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數上有差異，或部分比例指標與相關數值直接計算的結果在尾數
上有差異，這些差異是由四捨五入造成的。

一、交易方案的具體情況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下屬全資公司佳灣公司及以上市公司全資子公司佳二公司作為劣後的安心信託計劃在上海聯合產
權交易所聯合競得蘇州綠岸95%股權項目，交易總金額為852,527.66萬元，交易對方為蘇鋼集團。其中蘇州綠岸95%股
權的成交價格為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網絡競價（多次報價）的摘牌價格，即684,027.66萬元，佳灣公司和安心信託計劃
代蘇州綠岸向蘇鋼集團償還債務168,500.00萬元，並獲得相應債權。
				本次交易完成後，蘇鋼集團持有蘇州綠岸5%的股權，華寶信託代安心信託計劃持有蘇州綠岸72.4375%的股權，佳灣
公司持有蘇州綠岸22.5625%的股權。

　　本次交易示意圖如下：

二、本次交易相關事項的決策、核准和審批程序
　　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本次交易已經履行的決策及審批程序包括：
　　1、上市公司相關的批准和授權
　　（1）陸家嘴股份於2016年10月13日召開第七屆董事會2016年第五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了與本次交易有關的《關
於競拍蘇州綠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95%股權的議案》。
　　（2）陸家嘴股份於2016年12月2日召開第七屆董事會2016年第六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了與本次交易有關的議
案。
　　（3）陸家嘴股份於2016年12月19日召開2016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與本次交易有關的議案。
　　2、交易對方的批准和授權
　　（1）2015年11月11日，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作出《關於對<江蘇蘇鋼集團有限公司轉讓蘇州綠岸房地產開發有
限公司股權的請示>的批復》（方正復[2015]192號），同意將蘇鋼集團全資控股的蘇州綠岸100%股權公開掛牌轉讓。
　　（2）2016年2月15日，北大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作出《關於江蘇蘇鋼集團有限公司轉讓蘇州綠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
司100%股權事宜的回復》（資復字第2016[009]號），同意蘇鋼集團將蘇州綠岸100%股權在產權交易所進場交易。
　　（3）2016年2月19日，北京大學作出《北京大學關於同意開展蘇州綠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清產核資工作的批
復》（校發[2016]26號），同意蘇鋼集團就擬通過產權交易所掛牌蘇州綠岸100%股權事項，以2015年10月31日為基準
日開展清產核資工作，清產核資範圍為蘇州綠岸全部資產和負債。
　　（4）2016年3月14日，財政部教科文司作出《關於批復上海盛傑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等3家企業清產核資立項的函》
（財教便函[2016]70號），同意北京大學下屬蘇州綠岸以2015年10月31日為基準日開展清產核資工作，清產核資範圍
為蘇州綠岸。
　　（5）2016年3月21日，教育部財務司作出《關於批轉<關於批復上海盛傑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等3家企業清產核資立
項的函>的通知》（教財司函[2016]173號），同意蘇州綠岸開展清產核資工作，清產核資基準日為2015年10月31日，
清產核資範圍為蘇州綠岸。
　　（6）2016年4月5日，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作出《關於對<申請確認蘇州綠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清產核資工作
結果的請示>的批復》（方正復[2016]40號），同意蘇鋼集團上報的《關於申請確認蘇州綠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清產
核資工作結果的請示》的內容。
　　（7）2016年5月3日，北京大學作出《北京大學關於確認蘇州綠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清產核資工作結果的批復》
（校發[2016]81號），確認蘇州綠岸清產核資工作結果。
　　（8）2016年6月21日，財政部作出《財政部關於批復甦州綠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清產核資結果的函》（財教函
[2016]48號），確認蘇州綠岸清產核資工作結果。
　　（9）2016年7月7日，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作出《關於對<蘇鋼集團所持蘇州綠岸股權履行教育部國資評估備案
程序的請示>的批復》（方正復[2016]109號），同意《關於蘇鋼集團所持蘇州綠岸股權履行教育部國資評估備案程序的
請示》的內容。
　　（10）2016年8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對蘇鋼集團的產權轉讓行為的評估予以備案，並出具《國有資產評
估備案表》。
　　（11）蘇鋼集團於2016年8月29日召開2016年第六次臨時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了與本次交易有關的《關於分步
轉讓蘇州綠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股權的議案》，即蘇鋼集團通過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方式，分步轉讓所持標的公司
100%的股權，首期轉讓標的公司95%股權，第二期轉讓標的公司5%股權。
　　（12）蘇鋼集團於2016年8月29日召開2016年第五次臨時股東會會議，決議通過了上述《關於分步轉讓蘇州綠岸房
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股權的議案》。
　　3、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對本次交易的審批過程
　　2016年10月21日，根據蘇鋼集團申請，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發出了《產權交易中止決定通知書》[（2016）滬聯產
交（中）決定字第G316SH1008513號]，暫時中止了本次交易，中止期限至2016年11月19日。
　　2016年11月18日，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發出了《產權交易延長中止期限決定通知書》[（2016）滬聯產交（中）延
字第G316SH1008513號]，將本次交易的中止日期延長至2016年12月20日。
　　2016年12月20日，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發出了《恢復交易決定通知書》[（2016）滬聯交產（恢復）決定字
G316SH1008513號]，載明自2016年12月20日起恢復G316SH1008513號項目的產權交易。
　　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程序，相關批准的取得符合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和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合法有
效。

三、擬購買資產過戶及交付情況
　　（一）擬購買資產過戶及交付情況
　　根據交易各方簽訂的《產權交易合同》，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為現金分期付款，其中《產權交易合同》簽訂後5個
工作日內支付標的股權首期價款521,571.09075萬元，支付標的債務首期支付款128,481.25萬元；標的股權剩餘價款
162,456.56925萬元，標的債務剩餘款項40,018.75萬元，在《產權交易合同》簽訂後120天內且在標的股權辦理股權工
商變更登記手續前付清。
　　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佳灣公司、華寶信託（代表安心信託計劃）已按照《產權交易合同》的約定向蘇鋼集團支付
了全部交易對價，標的資產已完成過戶，其中標的股權的過戶已完成工商變更登記手續。
　　2017年5月2日，蘇州高新區（虎丘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准予蘇州綠岸的股東變更申請，並於同日向蘇州綠岸核發
了新的《營業執照》。
　　（二）期間損益的確認與歸屬
　　根據《產權交易合同》，自2016年1月1日至本次交易標的公司股權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完成之日，蘇州綠岸的期間
損益由蘇鋼集團、佳灣公司和華寶信託（代表安心信託計劃）按照本次交易完成之後的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擔。

四、相關實際情況與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異
　　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關信息披露義務，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上市規則》的要
求，本次交易實施過程中，不存在與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異的情形。

五、重組期間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更換情況及其他相關人員的調整情況
　　2016年12月，上市公司副總經理傅聰先生因到達法定退休年紀，已辦理退休手續，不再擔任公司副總經理職務。
　　2017年2月，顏學海先生由於個人原因，提出辭去公司獨立董事職務，同時一併辭去董事會戰略決策委員會委員職
務。
　　除上述情況外，上市公司在重組期間不存在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更換情況以及其他相關人員的重大調
整情況。

六、重組實施過程中，是否發生上市公司資金、資產被實際控制人或其他關聯人佔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為實際控制人
及其關聯人提供擔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實施過程中，沒有發生上市公司資金、資產被實際控制人或其他關聯人佔用的情形；沒有發生上市公司為
實際控制人及關聯人提供擔保的情形。

七、相關協議及承諾履行情況
　　（一）相關協議的履行
　　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蘇鋼集團與佳灣公司、華寶信託（代表安心信託計劃）簽署的《產權交易合同》、《承諾參
與競買協議》、《關於蘇州綠岸股權交易相關事宜的備忘錄》等協議已經生效。
　　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佳灣公司、華寶信託（代表安心信託計劃）已按照《產權交易合同》的約定向蘇鋼集團支付
了全部交易對價。
　　（二）相關承諾的履行
　　在本次交易過程中，蘇鋼集團出具了《關於主體資格等事項的承諾》、《關於蘇州綠岸閒置土地調查事項的承諾
函》等承諾。
　　本次交易的相關協議及承諾已在報告書草案（修訂稿）中予以披露，截至本報告書籤署日，交易各方不存在違反相
關協議和承諾的行為。

八、相關後續事項的合規性及風險
　　1、《承諾參與競買協議》
　　依據《承諾參與競買協議》的約定，蘇鋼集團未來公開掛牌轉讓標的公司剩餘的出資額為250萬元對應的股權（現
佔比為5%）的情況下，佳灣公司和華寶信託（代表安心信託計劃）承諾將以不低於本次交易價格的九十五分之五的報
價，參與公開競買。
　　2、其他後續事項
　　交易各方在本次交易中作出的承諾、陳述和保證，期限未屆滿的，各方應繼續履行有關事項；對於履行協議或承諾
的前提條件尚未出現的，需視條件出現與否，確定是否需要實際履行。
　　在交易各方按照簽署的相關協議、達成的關於有關事宜的備忘錄和作出的相關承諾完全履行各自義務的情況下，上
述後續事項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九、獨立財務顧問對本次交易實施情況的結論性意見
　　本次交易的獨立財務顧問海通證券認為：
　　「1、截至本核查意見出具日，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協議轉讓的實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證券法》、《重組管理
辦法》等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
　　2、截至本核查意見出具日，本次交易協議轉讓涉及標的資產的交割已完成。
　　3、在交易各方按照簽署的相關協議和作出的相關承諾完全履行各自義務的情況下，本次交易後續事項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礙。」

十、法律顧問對本次交易實施情況的結論性意見
　　本次交易的法律顧問錦天城律師認為：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的實施符合《公司法》、《證券法》、《重組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規
定；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已按照《產權交易合同》的約定完成交割；公司已按相關規定如實披露交易相關事項；在交
易各方按照簽署的相關協議和作出的相關承諾履行各自義務的情況下，交割後續事項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本頁無正文，為《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實施情況報告書》之簽章頁）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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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重大資產重組實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於2016年12月02日以及2016年12月19日分別召開
了第七屆董事會2016年第六次臨時會議以及2016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公司下屬全資公司上海佳灣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佳灣公司」）及以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佳二實業投資有限公司作為劣後的華寶信託-安心投
資20號集合資金信託計劃（以下簡稱「安心信託計劃」，上述兩個競拍主體簡稱「競拍聯合體」）在上海聯合產權交
易所聯合競得蘇州綠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州綠岸」）95%股權項目的重大資產重組的相關議案。關於
本次《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修訂稿）》等相關公告已於2016年12月17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
cn）上披露。截至目前，本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已經實施完畢，現將有關情況公告如下：

一、資產交割及過戶情況
　　截至目前，競拍聯合體已按照《產權交易合同》的約定向江蘇蘇鋼集團有限公司支付了全部交易對價，並完成了標
的資產的過戶。
　　2017年5月2日，蘇州高新區（虎丘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准予蘇州綠岸的股東情況變更備案登記申請，並於同日向
蘇州綠岸核發了新的《營業執照》。

二、中介機構結論性意見
					（一）獨立財務顧問意見
　　本公司聘請的獨立財務顧問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認為：
　　「1、截至本核查意見出具日，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協議轉讓的實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證券法》、《重組辦
法》等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
　　2、截至本核查意見出具日，本次交易協議轉讓涉及標的資產的交割已完成。
　　3、在交易各方按照簽署的相關協議和作出的相關承諾完全履行各自義務的情況下，本次交易後續事項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礙。」
					（二）法律顧問意見
　　公司聘請的法律顧問錦天城律師認為：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的實施符合《公司法》、《證券法》、《重組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規
定；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已按照《產權交易合同》的約定完成交割；公司已按相關規定如實披露交易相關事項；在交
易各方按照簽署的相關協議和作出的相關承諾履行各自義務的情況下，交割後續事項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三、備查文件
　　1、《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實施情況報告書》；
　　2、《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實施情況之獨立財務顧問
核查意見》；
　　3、《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關於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之實施情況的法律意見
書》。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為《上海證券報》、《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證券日報》、《香港文匯報》及上
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有關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體披露信息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相關
公告，並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9日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帥珠根自1991年退休之後，粗略制定未
來20年做好10件事的計劃，包括編輯

出版一兩本有分量的書。
他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退休之後的

26年裡，我沒有虛度時光，除旅遊一項完成
得不理想外，其餘九件都在我75歲以前順
利完成。近年來，因為夫人坐輪椅行動不
便，我就是專職保姆，不能長時間在外，很
多新計劃都不能實行了。」

南下打工賺錢出書
在學校任教期間，帥珠根完成譯作《列寧
頌》。他說：「出版社告訴我，我寫的書不
屬於暢銷系列，要自掏腰包2萬元購買書刊
號。我退休時沒有存款，家裡三個小孩相繼
成家立業，我就打算南下打工賺錢。」

在隨後的1995年至1997年，他不顧家人
反對，前往廣東教書，從事初中英語、政
治、生物的教學工作。他笑言：「打工兩
年，我似乎又回到了解放初期幹勁沖天的
時光，復活了青春的活力，因為與我共事
的90%以上的教師都是剛從內地大學畢業
的青年人，朝氣蓬勃，你追我趕，我當然
不能落在他們的後面。另外，我每月工薪
600元，加上獎金，兩年到手的總額有4萬
多元，這就為我下一步編書出書打下了物
質基礎。」

耗時八年整理資料
儲足資金支撐出版費後，帥珠根立即打道

回府，耗時八年整理積累資料，編輯出版
《中國（漢語）俗話．諺語．格言拾集》一

書。他稱：「這本書重達2.1公斤，內容豐
富，包括修身、政事、命運、經貿、氣象、
農事等數十篇。我記得第一稿全是手抄，花
3,000多元請人打印後又三次修改，堆起來
的稿紙有一米高，重20多公斤。3,000多元
對我來講，可是一筆巨資啊！」
他又將80多冊《中國（漢語）俗話．諺
語．格言拾集》分別捐贈給全國省一級圖書
館和香港、澳門中央圖書館，以及家鄉奉
新、萍鄉、宜春和曾經學習過、工作過、居
住過的學校和單位的圖書館，還有有恩於他
的親友。
2006年，為了輔導兩個小孫女的課外閱

讀，帥珠根開始通讀傳統啟蒙讀物《三字
經》、《弟子規》、《百家姓》、《增廣
賢文》、《朱子家訓》等。他說：「我以

前也沒有認真讀過這些寶貴的讀物，越讀
越悔恨自己以前的無知。在我看來，國學
經典包含着中國歷史的淵源和為人處世的
道理，現在的學生應該記住這些做人的格
言和道理。」

免費授課不求報酬
抱着傳承國學的心態，他花千餘元將《三

字經》、《弟子規》等各印刷1,000份，毛
澤東詩詞印刷500本，到萍鄉大中小學及鬧
市區派發。隨後，他在萍師附小創辦了萍鄉
市歷史上第一個《三字經》讀書班，他不取
分文報酬、不要接送、不必宣傳，向學校毛
遂自薦宣講國學，受過冷遇，也遇到支持。
2009年起，帥珠根的國學授課從蜻蜓點

水式轉變成系列課模式。在萍鄉二中八

（1）班，每周星期五下午最後一節課，是
他與學生們的專屬時間。一年的時間裡，學
生們不僅讀完了《三字經》、《弟子規》、
《增廣賢文》等，還將近百首毛澤東詩詞學
習了一遍，大多數同學能背誦30首詩詞。
在班主任尋嬌看來，帥珠根講課未收分文

講課酬金，甚至茶水也自備，這在當今做什
麼都要報酬、索要回報的時代，是難能可貴
的。
學生鍾雅婷說：「帥老師在一年中教會了

我大半生的道理，我將一輩子受用無窮。令
我們最感動的是去年六月的一天，天氣那麼
熱，像是要把我們蒸發似的，他仍然雙手推
着單車趕來上課，不時用手背擦擦從頭上滴
下來的汗珠。看到這，許多同學眼裡都蒙上
了一層白霧。」

「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帥珠根
稱，他從中學開始養成手不離書的習慣，多
年的自學彌補了他知識上的缺漏，促使他在
人生暮年還能有所作為，到74歲還獲得「外
國文學與現代漢語教授」的高級榮譽稱號。
他總是勸孫輩們多看書，但是次數多
了，怕被嫌棄，於是改用一年寫兩次書信
的方式傳達一個長輩對後代的關心。
「親愛的孫兒女們，你們生活在信息化
科技時代，手機和電腦時刻伴隨着你
們，讀書寫字已經是你們視野之外的事
情，是禍是福要嚴肅認真思量思量！我

認為一個人成才要兩條腿走路，既要利用
手機電腦這兩個工具，也要重視讀書寫字。
千萬千萬要警惕，不要沉迷手機、電腦，讓

這兩件好工具阻礙了自己的成才之路。」
「孫輩們收到信的第一感覺，是感動。
他們都會認真看，願意接受我這個老頭子的
嘮叨，也願意嘗試放下手機去看書。」對於
這一結果，帥珠根很是滿意。

「夕陽無限好，桑榆晚

景新。」江西萍鄉學院87歲退休教授帥

珠根在二十餘年間自付8萬餘元（人民幣，下同）

編輯出版超百萬字巨作《中國（漢語）俗語．諺語．格

言拾集》、譯作詩集《列寧頌》、硬筆草書《毛澤

東詩詞》等，又在萍鄉大中小學以「三不主義」

（即不收酬金，不要接送，不必宣傳）宣講《三

字經》、《弟子規》等，譜寫出「最美夕陽

紅」的感人故事。他說：「國學是老祖宗給

我們留下的寶貝，學習國學能益智，教

人行孝、向善、知禮，我們不僅不能

丟，還要去讀、去背。你要是能

學好它，一輩子都會受益。」

■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逍江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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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出書教國學
譜「最美夕陽紅」

寫信勸誡後代 多讀書方成才

■■帥珠根走進校園帥珠根走進校園，，免費給年輕一代傳授國學免費給年輕一代傳授國學。。 記者王逍記者王逍 攝攝

■■帥珠根帥珠根（（前排右一前排右一））與萍鄉學院學生們的與萍鄉學院學生們的
結業留念照結業留念照。。 本報江西傳真本報江西傳真

■■帥珠根說帥珠根說：「：「國學是老祖宗給我們留下國學是老祖宗給我們留下
的寶貝的寶貝，，學習國學能益智學習國學能益智。。你要是能學好你要是能學好
它它，，一輩子都將會受益一輩子都將會受益。」。」 記者王逍記者王逍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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